附件2：具体需求和技术参数
一、项目概述
    1、建设背景
 2019年9月17日，胡亚波常务副市长在《关于实施国家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评估重点工作进展日报制度的报告》上批示，要求建立每天动态跟踪督办机制，对重视不够、落实不力的单位进行约谈和通报。
 2019年9月24日武汉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下发了《关于做好与湖北省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系统对接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，要求各部门要按照国办电子政务办《关于开展2019年网上政务服务 能力第三方评估的通知》(国办电政函〔2019〕177号)和《关于开展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对接试点工作通知》(国办电政函〔2019〕162号)要求，启动统一的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评价体系建设，从9月份起把各地各部门政务服务业务办理系统对接“好差评”系统完成情况和办事窗口评价设备、自助终端好差评功能实现情况等纳入省“一张网”考核。
 为落实市领导批示要求，切实做好国家、省考核评估工作，提高全市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，按照省政务办要求，我局食品、药品行政许可系统需按照统一的规范要求，完成与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3.0系统对接。
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落实《武汉市深化政务服务“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”改革实施方案》工作部署和全市作风巡查工作要求，加快实现24小时政务服务自助终端在市、区、街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村）四级全覆盖，方便申请人“就近办”，根据武汉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要求，各市直部门政务服务办理系统需与二十四小时自助服务终端对接，实现自助打印许可证、自助查询等业务。其中，涉及到我局的对接内容主要包括食品经营许可证自助打印、以及食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等许可、备案信息的自助查询等。
2、建设依据
· 胡亚波常务副市长在《关于实施国家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评估重点工作进展日报制度的报告》的批示
· 《武汉市深化政务服务“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”改革实施方案》
· 武汉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《关于做好与湖北省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系统对接工作的紧急通知》
· 武汉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《关于推进24小时政务服务自助终端部署试点的工作方案》
二、项目建设内容
   （一）与政务服务系统3.0对接

 1、新事项服务接口：包括武汉市行政区划编码清单接口、通过行政区划编码获取机构清单接口、通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获取实施清单接口、通过实施清单编码获取办理业务项接口、通过办理业务项编码获取办理业务项基本信息接口、通过办理业务项编码获取办理业务项材料清单接口等。
 2、政务服务3.0事项管理功能：武汉市食品药品行政许可系统增加政务服务3.0事项管理功能，根据登录用户所在机构同步省职权平台v3.0最新的事项，并且能查看同步获取的事项清单及详情。
 3、湖北省办件状态更新服务接口：调整武汉市食品药品行政许可系统审批流程代码，增加环节过程中向湖北省办件状态更新接口推送环节状态数据，方便企业可以及时看到办件情况。
 4、与武汉市办件库3.0对接：实时与武汉市办件库3.0推送办件信息。
 5、办件信息推送情况功能：对办件的推送情况进行查询，并且可以对推送失败的业务环节进行重新推送。
 6、审校服务升级改造：政务服务3.0系统，省里对市州开放了网上预审接口，基于此接口对系统已有的审校服务功能进行改造。
 7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升级改造：政务服务3.0由省级部门对事项进行定义，不再将批发、零售分为两类不同事项，现需将系统中原有的事项进行合并，并且凭证号规则不再区分批发和零售，统一使用批发的规则。
（二）二十四小时自助服务终端对接
 1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电子证照打印接口：为二十四小时自助服务终端提供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电子证照打印接口。
2、数据查询接口：为二十四小时自助服务终端提供数据查询接口。
三、技术路线（技术实现方式、承载网络、运行环境等）
1、技术实现方式
采用统一的B/S模式架构， J2EE体系架构，JAVA语言开发。支持三层架构体系（Web表示层、业务逻辑层、数据访问层）。数据对接方式是前置数据库和webservice。
2、承载网络
政务网
3、运行环境
操作系统：Linux
Web服务器：东方通TongWeb
数据库服务器数据库系统：达梦数据库
四、培训及售后服务要求
（一）人员培训要求
成交供应商必须对采购人相关人员进行必要的技术和操作培训，以满足本软件系统建成后，系统正常运行、维护和技术支持的需要，培训费用包含在本次投标费用内。
1. 培训对象及目标：
（1）信息系统管理员：成交供应商应为信息系统管理员提供软件应用、备份、系统管理、数据库管理等方面培训，使其在中标方人员撤离后能独立承担系统的日常维护；
（2）系统安全管理员：成交供应商应为系统安全管理员提供培训，以使其理解系统的安全理念和提供的功能，采取有效合理的措施防止系统的非法侵入。
（3）相关业务人员：使各相关业务人员了解各功能模块的作用和相互间关联原理，掌握本部门业务相关模块的具体使用方法。
2. 培训人员数量及方式：
（1）信息系统管理员及系统安全管理员各1人。
（2）由成交供应商安排人员在采购单位组织集中培训，培训时间不少于2个工作日。
（二）售后服务要求
投标供应商投标时必须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方案，包括服务内容、服务形式、响应时间、质保期外的服务收费等内容，并完全满足以下具体要求：
1、中标供应商必须为本项目提供现场安装以及一年免费质量保证服务，质量保证服务从软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2、软件产品的升级服务：系统验收完毕后，中标供应商有责任及时通告系统相关软件的产品故障信息，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措施，包括免费更新或进行软件版本升级。对于采购人在使用过程中发现的故障，供应商要及时免费的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，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；
3、质保期内（一年，后同）出现系统运行问题时，中标公司应安排技术人员两小时内到现场，配合现场术人员进行问题分析。经双方确认问题。如属于网络、服务器硬件等且非本项目采购设备的问题时，可协助解决，但不是必须要解决。如属于软件本身的问题，应就地解决，如果需要到现场解决，应于24小时内无偿的到现场帮助解决问题；
4、质保期满后系统出现故障，中标供应商应本着对项目负责的态度尽快解决相关问题，费用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；
5、如根据实际情况项目需要进行二次开发，由双方另行协商，本项目中标供应商均有责任和义务给予配合和支持；
6、如中标人发生兼并、重组，招标人所购系统续保服务由新组建的公司按投标书承担相应义务。
